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7月份新闻发布会材料一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的新闻发布稿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厅副主任  孙军工

（2010年7月1日）

各位记者：

大家上午好！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向大家通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有关情况。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党中央在全面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认真总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经验，深入研究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若干意见》是最高人民法院为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重要举措。

一、发布《若干意见》的背景和重大意义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当前党的中心工作和国家发展大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使命。王胜俊院长在今年三月份向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所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全面做好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和执行工作，依法妥善处理在调结构、保转变、扩内需中发生的各类矛盾纠纷，确保党中央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战略部署和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然会极大地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有助于减少社会矛盾纠纷，有助于减轻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压力。但从一定时期看，有可能导致企业重组、兼并、破产、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行为大量发生，最终引发的一系列矛盾纠纷很大部分有可能进入诉讼程序。在新的形势下，最高人民法院加强调查研究，高度关注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期更加有效地发挥审判职能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服务。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若干意见》，是人民法院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现实需要，也是提高和统一认识，加强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进行指导的重要工作。
二、《若干意见》的亮点
《若干意见》是在认真贯彻中央有关方针政策的总体要求，密切联系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充分吸收地方法院好的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形成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若干意见》注重增强司法文件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切实体现人民法院的工作特色。《若干意见》围绕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作用展开，阐述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会对审判工作带来的影响，将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人民法院如何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上，提出相应的司法对策措施。

二是《若干意见》注重增强司法指导性文件的前瞻性和主动性。《若干意见》不同于以往我院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发布的一系列司法指导性文件，这些指导性文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凸显，对审判工作产生的影响已经比较明确和集中的情况下出台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尚处于逐渐显露的阶段，但影响日益显著，且变化迅速。因此，相应的司法应对措施在注重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基础上，还应当将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注重增强司法指导性文件的前瞻性和主动性，以适应因经济形势不断变化引发的社会矛盾纠纷也在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
三、《若干意见》体现的主要司法应对措施
党中央关于“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的判断和决策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若干意见》的基本依据和主要动因。因此，《若干意见》首先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坚持能动司法，这是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前提和关键。
针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审判工作带来的影响，《若干意见》要求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妥善审理相关案件，提出的司法应对措施具体包括：妥善审理与经济结构调整相关案件，保障和服务经济结构优化和调整；妥善审理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保障和服务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格局；妥善审理城乡结构调整中引发的各类纠纷案件，保障和服务城镇化建设；妥善审理服务领域的各类纠纷案件，保障和服务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妥善审理金融纠纷案件，保障和服务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妥善审理相关破产、强制清算案件，保障实现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推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经济发展目标；妥善审理劳动争议和社会保险案件，切实保障民生；妥善审理农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类纠纷案件，鼓励和支持农村新兴产业发展，保障和服务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妥善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保障和服务推动自主创新；妥善审理各类涉外商事、海事、海商纠纷案件，保障和服务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妥善审理各类环境保护纠纷案件，保障和服务推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同时，根据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要求，结合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的需要，《若干意见》对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社会秩序、高度重视运用调解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做好涉诉信访等工作也提出了相应的指导意见。

《若干意见》还指出，人民法院积极做好相关司法应对工作，还要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人民法院应当加强沟通工作，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配合，并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确保各项应对措施的有效落实。另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强调“加快”二字，由此引发的新情况、新问题也可能快速发生和变化，这就要求人民法院密切跟踪我国经济社会的形势变化，加强调研，牢牢把握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前瞻性和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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